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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0_83_E7_89_c67_292268.htm 一、考点说明 《物权法》

对《担保法》第41条、42条进行了修正，这两条作废。 二、

理论分析 抵押权登记是导致抵押权获取公信力的必要途径。

它对于维护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安全，保护抵押财产关系

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强化抵押担保的社会功能，避免纠纷的

发生，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对抵押权之登记效力的主张，

有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两种。登记要件主义是指抵

押权的成立除当事人之间存在抵押合同外，还必须进行登记

，否则不产生抵押权成立之效力；登记对抗主义是指抵押权

的成立只须在当事人间达成抵押合意即可。但对第三人不产

生公信力，若要法律教育网原创对抗善意第三人，可以进行

抵押权登记。我国采取了以登记要件主义为主，以登记对抗

主义为辅的原则。 （1）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

用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山、

荒沟、荒丘、荒滩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

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发生效力。 （2

）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通运输工具或者

正在建造的船舶、飞行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

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3）企业、

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

、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进行动产抵押的，应当向动产所在

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

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不得对抗正



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三

、例题解析 [例题]甲因向乙借款而将自己的房屋抵押给乙，

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并且甲将该房屋的产权证交付于乙，

但因当地登记部门的原因而未登记。后甲又以该产权证的复

印件与丙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后甲逾期未

偿还债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乙对甲的房屋享有抵

押权 B.丙优先于乙对甲的房屋享有优先权 C.乙优先于丙对甲

的房屋行使抵押权 D.丙对甲的房屋享有抵押权 [答案]ABD [

解析]本题涉及抵押登记问题。 分析甲乙的抵押关系：甲乙签

订抵押合同，甲将房产证交付于乙，但因登记部门的原因未

办理登记。依照《担保法解释》第59条的规定，当事人办理

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

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法 

律教育网原创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

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甲丙的抵押关系：双方签订抵押

合同，且在登记部门进行了登记，由于甲乙之间的抵押不得

对抗第三人，甲丙抵押有效。 [注意]《担保法》对抵押登记

进行了规定。《担保法》第42条规定，需要经过登记才能生

效的抵押权包括：土地使用权抵押权，房屋或乡镇厂房等建

筑物抵押权，林木抵押权，交通运输工具抵押权，机器设备

抵押权。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未办理登记的，抵押

权不成立，抵押合同也不生效。但是有两条例外：一是因登

记部门的原因致使无法办理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

凭证的，可认定债权人对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是尚未办

理权属证书的财产抵押，在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能够提供权

属证书或补办抵押登记的，可认定抵押有效。但未办理抵押



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抵押登记的内容与抵押内容不

一致的，应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 本题还涉及到抵押权的

位次问题。依据《担保法》第54条，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

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按照以下规定清

偿：抵押合同以登记生效的，按照法律 教育网原创抵押物登

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抵押

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该抵押物已登记的，按照上述规

定清偿；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

序相同的，按债权比例清偿。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

受偿。应注意的是，《担保法解释》第76条对《担保法》

第54条所作的修正：同一动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当

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实现抵押权时，各抵押权人按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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